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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書受理申請 

1 月 20 日~1 月 21 日 計畫公告受理申請 
本會公文通知受補助單位及在國科會網頁公告計畫受理申請。 

管理局公文通知園區廠商及在管理局網頁公告計畫受理申請。 

1 月 22 日~2 月 10 日 辦理宣導說明會 辦理宣導說明會。 

2 月 16 日 計畫受理申請截止 計畫申請案辦理審查事宜。 

二、計畫書審查 

2 月 17 日~2 月 18 日 複審委員會 依據計畫性質簽准組成複審委員會。  

2 月 19 日~2 月 24 日 第一次複審委員會議 推薦書面審查委員。 

2 月 25 日~3 月 11 日 書面審查 書面審查預計二週內審畢。 

3 月 12 日~3 月 17 日 
第二次複審委員會議 

本會決審委員會議 

第二次複審委員會議，視審查情況必要時得選擇邀請申請人簡報說明。 

複審會議審查結果提請本會決審委員會議決議申請個案之推薦或不推薦。 

3 月 18 日~3 月 20 日 審查結果通知 
本會公文通知申請機構計畫書審查結果（推薦或不推薦），及管理局辦理推

薦補助案之簽約撥款。 

三、補助案簽約撥款執行 

3 月 23 日~3 月 27 日 補助案簽約撥款 管理局辦理補助案簽約撥款，分二期款撥付。 

8 月 3 日~8 月 31 日 期中查訪 辦理期中查訪，並會議檢討計畫執行情況。 

四、執行期滿驗收結案與管考 

99 年 2 月底 期滿驗收結案 
計畫執行期滿三個月內，計畫執行機構及合作企業向管理局辦理繳交報告及

經費核銷。驗收合格後撥付二期款結案。 

99 年 6 月 1 日~99 年 6 月 30 日 成果發表與績效考核 計畫成果發表，辦理績效考核，本會得擇優獎勵。 

 


